附件1:

融水苗族自治县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入学管理办法

根据《关于加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柳教基〔2016〕78号）精神，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特制定本办法。
入学原则

1.公平公正原则。不歧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机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受居住地常住户口学生同等待遇。
2.相对就近入学原则。根据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居住地（含租住），原则上安排到相对就近的中小学就读。
    3.积分入学原则。由务工时间、附加分等方面进行赋分，按积分从高到低依次安排入学。
二、接收对象

父母及本人户籍在融水县城区范围以外,父母在融水县城务工居住并申请由县教育局安排入学的随迁适龄子女（年满6周岁）。

三、报名材料

（一）必备证件材料

1.家庭户口簿（如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户口本，则须提供双方户口簿）。

2.父母双方在县城居住的证明（城区内有房产的出具《房屋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备案证明，城区内无房产的需出具房屋租赁合同并附所租赁房屋产权证明）。

3.父母务工就业证明（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合同、纳税证明、营业执照或摊位合同等3项材料中的任何一项）。

（二）附加分证件
建档立卡贫困户手册、劳动模范证书、模范家庭证书、工商营业执照，证件查验原件后上交复印件（统一A4纸）。

四、报名办法

（一）小学一年级新生

1.报名地点。到父母双方所在城区居住地所属服务地段的学校（以房产证或房屋居住租赁证明、单位居住证明为准）。

2.报名验证时间。按每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通知规定的时间。

（二）中途转学插班（小学二年级以上）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由家长带相关材料于开学前到教育局登记，按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结合学校学位情况安排就读。
五、积分入学办法
（一）积分入学基本条件

申请人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申请人父母至少一方在融水县城务工并且居住一年以上，且申请时仍在融水县城务工并且居住。

（二）积分计算办法
    按照基本分，附加分，两部分计算总积分。
    1.父母至少一方在融水县城务工并且居住一年以上，且申请时仍在融水县城务工并且居住可得30分的基本分。
    2.实际工作积分，总分40分。具体计算办法如下：

申请人父母至少一方在融水县城务工一年计2分，两年计4分，以此类推，本项总分不超过40分。
    3.附加分30分（附加分可累计）

（1）建档立卡脱贫户子女加5分

（2）父母为劳动模范、模范家庭（均为县级以上）加5分。

（3）自主创业，执有父母工商营业执照一年以上加5分。

（4）父母双方都在县城务工的加5分。

（三）积分入学程序
    1.提交申请
    申请人父（母）亲应持有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于规定的时间到学校进行现场确认。未经现场确认的，均视为自动放弃积分入学申请资格。
    2.计算并公布积分排序
    （1）材料审核。申请入学学校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计算出申请人的总积分。
    （2）积分公示。各学校将经审核符合积分入学条件的申请人按照积分由高分到低分排序，向社会公示拟录名单，公示时间五天。学生家长如对积分入学工作有异议可于规定时间内向学校提出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若对积分入学有其他异议的，可向县教育局或县纪委投诉反映。

六、其他事项

（一）本办法规定的“申请人”是指申请入读融水县城初中、小学一年级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二）本办法所有积分的计算时限截止每年的8月31日，按月计算积分时不足1个月（30天）的时间不予计算得分。
    （三）申请人申请按照本办法规定入读服务区学校的，应对其所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证件、证书等合法有效性负责，因弄虚作假或违反本办法有关条款导致被取消申请资格或无法按时入学的，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四）本办法的实施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群众的监督，对实施过程中相关单位或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行为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查处。
    （五）本办法由融水苗族自治县教育局负责解释。


